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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全
国人大常委会23日审议的刑法修正
案(八)草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取消现
有的13个死刑罪名(详细罪名见右
图)。法律专家表示，这将是1979年
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第一次削减死
刑罪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说：“拟取消的13
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
19 . 1%。”

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五方面

进一步落实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
罪的从宽处理。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对已
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被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
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
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
是过失犯罪除外。此次审议的刑法
修正案(八)草案对这条规定进行了
修改，增加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

不作为累犯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修改相关

条款，明确规定，对不满18周岁的人
和已满75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
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增加规定：
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还规定，对未

满18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

济南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专
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经信纬义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高建军律师认为，
“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
一改变，符合慎用死刑的国际法律
趋势。
“从目前我国死刑的执行情况

来看，涉及死刑的罪名很多，但只
有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如故意杀
人、抢劫、强奸等会被判处死刑，有
相当一部分死刑罪名适用非常少，
因此有压缩空间。从我接触的刑事
案件来看，青春期、青年期、壮年期

犯罪的都很多，但老年人犯罪的非
常少。达到75岁高龄从事危害社
会行为，这个几率比较低。无论从
国际趋势还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
来看，我赞成这个草案。”

针对有网友“已满 75岁老人
会不会成为‘老年敢死队’”的疑
问，高建军称，“一个有理性、有法
律意识、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是不
会因为法律改变了，就从事危害社
会的行为，如果已满 75岁的人成
了‘敢死队’，那将不是法律出了问
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

参与修改的专家高铭暄、赵秉
志、曲新久建议“已满75岁的人，不
适用死刑”中的“75岁”应修改为“70
岁”。他们认为，从多年来实际发生的
案件来看，70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
每年就几起案件，判处死刑的案件更
是寥寥无几。

据《法制晚报》

格专家建议

“75岁”宜改为“70岁”

我国大刀阔斧修改刑法，13个死刑罪名或成历史

年满75岁老人犯罪
拟不判死刑

●走私文物罪

●走私贵重金属罪

●走私珍贵动物、

珍贵动物制品罪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票据诈骗罪

●金融凭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

抵扣税款发票罪

●伪造、出售伪造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罪

●盗窃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

●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罪

●盗掘古人类化石、

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格专家解读

不必担心出现“老年敢死队”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


